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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苗栗縣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完成勘檢-標準作業流程 

 

 

處以新台幣6萬元
並限期改善或提
替代方案，並得按
次連續處罰至其
改善完成為止。 

逾期 
提送改善成果表(註 1) 

本府依據本縣分期分類改善執行計畫

或民眾陳情案件發函限期要求改善 

通過本府

初審(註 2) 

函復備查

及歸檔 

註 1：改善成果表為本府公開於本縣無障礙網站之「苗栗縣公共建

築物設置供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改善成果表」範本。 

註 2：由本府具無障礙勘檢證照之承辦同仁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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